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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學前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說明會實施計畫(國中小) 
 

一、 依    據：南投縣國民教育暨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 

二、 目    的： 

（一）協助學校順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以利提供學生相關特教服務。 

（二）提昇特教專業知能，增加教師收集疑似生資料，轉介鑑定準確率。 

（三）讓學校承辦人能進一步瞭解特教業務，協助各校能順利辦理特教相關工作。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四）協辦單位：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四、 辦理地點：縣立旭光高中科學館 2F 演講廳（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23 號）。 

(如因疫情因素，則改以線上課程方式辦理，辦理方式另於全國特教資訊網公告之。) 

五、 辦理時程及參加對象：如下表 

場次

代號 
主題 日期 主講人 參與人員 名額 備註 

1 
鑑定安置說明

會(國中小場) 

111 年 2 月 17 日 
(週四) 上午 

張俊鈞 教師 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 200人 
實體 

研習 

2 

轉介前介入實

務分享暨初篩

測驗及量表工

具說明 

111 年 2 月 18 日 
(週五) 下午 

陳秋娥 教師 

1.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 

2.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教

師 

200人 
線上 

研習 

註：本縣國中小特殊教育承辦人員，本學年度新接任之承辦人務必參加。 

六、 研習課程表：詳如附件。 

七、 經費：本研習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本縣鑑輔會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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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們務必研習前至「全國特教資訊網」報名 

(全國特教資訊網網址：https://special.moe.gov.tw/，或掃描右下方 QRcode) 

1.鑑定安置說明會(國中小場)線上報名期限：111 年 2 月 11 日。 

2.轉介前介入實務分享暨初篩測驗及量表工具說明報名期限：111 年 2 月 16 日。 

（二）報名路徑為：首頁－「研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登錄縣市

「南投縣」－搜尋研習「主題」－點選「報名」後輸入相關資

料即可完成報名。 

九、 其他： 

（一）參加研習人員請各服務單位給予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研

習者，由承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 

（二）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環保筷。 

（三）本次研習地點不提供車位，請提早至學校對面環保公園附近停車。 

十、 獎勵：研習活動結束後兩週內請承辦學校將研習資料、成果各兩份，以及辦理研習工作績優

獎勵人員名單，逕送教育處學輔特教科辦理。 

十一、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specia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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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投縣 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說明會(國中小場)課程表 

研習內容：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鑑定安置業務辦理流程講解 

地    點：旭光高中科學館演講廳 

時    間：111年 2月 17日（四) 上午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8：20-8：50 

報到、領取三項前測測驗資料 

長官致詞 

 

8：50-10：20 

鑑定安置作業流程相關說明 
(學期分區鑑定、延長修業年限、小六

跨階段安置) 
張俊鈞 教師 

10：20-10：40 休息(領取三項前測測驗資料)  

10：40-12：10 
鑑定安置相關說明 

(各月小梯次) 張俊鈞 教師 

1.請教師於全國特教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報名參加。 

2.學校不提供停車位，請教師提早至附近停車。 

註：請教師於 8時 50分前完成報到及領取測驗資料，以免延誤課程進行時間。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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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投縣 110學年度鑑定安置增能研習課程表 

研習內容：轉介前介入實務分享暨初篩測驗及量表工具說明 

地    點：線上研習(Google meet代碼：aaz-tvvr-jnd) 

時    間：111年 2月 18日（五) 下午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13：00-13：30 報到、長官致詞  

13：30-15：00 轉介前介入實務分享 陳秋娥 教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初篩測驗及量表說明 陳秋娥 教師 

1.請教師於全國特教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報名參加。 

2.請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如對轉介前介入、施測流程、計分等細節不熟悉，請務必

參加。 

Google meet代碼：aaz-tvvr-jnd 

註：請教師於 13時 30分前完成報到，以免延誤課程進行時間。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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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110學年度第2學期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

說明–國中小場

111.2.17

特教資源中心 張俊鈞

www.themegallery.com

110-2-注意事項
分區鑑定安置：提報期程往前調整為3/1~3/7

小六跨階段：(1)修調全部表件(本期即適用)；

(2)安置原則修調(就近入學)。

※中華適應行為量表自111學年度起全面汰換不使用。

※111學年度擬更新鑑定安置申請表件

申請表：增列學生簽章欄位

情障類全部表件：配合新工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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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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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法源依據
特殊教育法第三條

•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
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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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7-1 8 9 10 11 12 13 14

全國法規資料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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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法源依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第2條
•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

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晤談、醫學檢查
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
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21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依轉介、

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實施初步類別研判、
教育需求評估及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
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

www.themegallery.com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法源依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第22條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

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
情緒、社會行為、學科（領域）學習等。

•前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
估項目，並於評估報告中註明優弱勢能力，所需之
教育安置、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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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法源依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第23條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資賦優異學生，

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適應不良或其
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家長或學生本人向學校
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其鑑定程序，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並得視需要
主動辦理重新評估。

•前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
學生應檢附個別化教育（支持）計畫，資賦優異學
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重要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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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兩個重要網站

特殊教育通報網特殊教育通報網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請先核對公文結果清冊資料

•有問題請別接收，先來電告知

學生資料定期維護

提報－鑑定安置提報區間

接收－學生鑑定安置結果

• 請自行上網下載參閱使用
• 表件每學年皆有更新，請
務必下載使用新表格

https://www.set.edu.tw/ http://spec.ntct.edu.tw/

系統維護承辦人－林渝鈞
2222106 #1363

線上提報接收線上提報接收 表件下載表件下載

特殊教育通報網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www.themegallery.com

南特縣特教資源中心網站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首頁右方
「身障鑑定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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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縣特教資源中心網站

國中小(含高中職)相關表件點選進入

www.themegallery.com

南特縣特教資源中心網站

依照要辦理的事
項、對象障別、
作業梯次

點選進入

可搜索到相關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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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作業梯次期程表

www.themegallery.com

各作業梯次（區間）提報期程
編號 區間期程 區間名稱 對象 提報身分 備註

8 3/1～3/7 學期分區鑑定
國 小 、
國 中 、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國二生跨階段前重新評估

9 3/8～3/15 3月轉安置
國 小 、
國 中 、
高中

轉安置 只接受轉安置學生提報

10 3/16～3/22 暫緩入學、延長修業
國 小 、
國中

1.緩讀
2.延長修業年限

11 4/16～4/23 小六跨階段安置
國 小 六
年級

跨階段安置

12 5/1～5/7 5月轉安置
國 小 、
國 中 、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醫
療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13 6/1～6/7 6月轉安置
國 小 、
國 中 、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醫
療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14 7/1～7/7
7月轉安置暨優先入
園第二梯次

國 小 、
國 中 、
高中

1.欲確認障礙個案
2.新提報疑似個案
3.轉安置

只接受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醫
療評估及轉安置學生提報

兩梯次時間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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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鑑定安置作業時程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學期分區鑑定

延長修業年限
暫緩入學

小六跨階段

轉安置

在家教育

放棄特教服務

國二為主小六為主

小一至國二

僅限確認障礙學生

月初1-7日可提報，提報截止日即送件截止日

學期分區鑑定(下學期)

作業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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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分區鑑定－對象

請儘早完成校內初篩，新提報個案如三項前測結果
高於切截分數者，請勿提報鑑定，轉為校內補救教
學、輔導。

因障礙造成學習、生活適應
困難，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
育提供之介入仍難獲得有效
改善者

經服務、觀
察滿一年後，
請重新提報
鑑定確認身
份（需檢附
具體新事證）

國二國二 國一國一 疑似、
待觀察
疑似、
待觀察小學小學

※需考場服務措施者，請務必檢附IEP資料(含校內考場服務項目說明)

跨階段前
重新評估

前次評估
為小六跨
階段

www.themegallery.com

學期分區鑑定－工作流程表
編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1 2/23前 鑑定安置說明會 國中小（含本縣縣立完全中學高中部）特教承辦人鑑定安置業務說明會

2 2/24前 各校內轉介說明 學校向校內教師或家長宣導鑑定流程、特教理念（轉介前介入、融合等）

3 3/1前 各校內初步轉介篩選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監護人向原就讀學校或戶籍學區學校提出轉介申請，學
校實施初步篩選

4 3/1~3/7 分區鑑定提報 學校上網提報鑑定安置

5 3/18前 分區收件 學校彙整相關資料親送各分區心評中心

6 3/20前 分區派案 心理評量小組進行送件學生資料初篩及個案分配

7 4/17前 分區心評收件 各分區資料彙整

8 4/22前 分區心評複審
各分區心評複審會議，進階心評人員針對有疑義個案，與學校端電話聯繫
討論

9 4/24前 中心統一收件 各分區彙整所有鑑定資料送至特教資源中心

10 5/2前 紙本審件研判會議
中心承辦人彙整資料後依障別邀請各類障礙專長教授進行紙本審件研判及
學智障結果審查

11 5/6前 函文初步鑑定結果 各校回報鑑定結果疑義並確認學生資料正確與否

12 5/11前 綜合研判會議出席調查 各校回報綜合研判會議出席調查表至特教資源中心進行彙整

13 5/22前 綜合研判會議
紙本審件無法判定之個案，或判定後有爭議之個案，發開會通知單邀請委
員、學校及個案出席進行研判

14 5/27前 函文鑑定安置結果 各校確認學生鑑定結果後，上網（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資料

15 5/31前 分區取件 學校親至各分區心評中心取回學生鑑定相關資料

線上線上

紙本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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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分區鑑定 -流程圖

線上提報

分區繳件(親送紙本)

紙本審件

分區彙整

發文公告結果清冊

線上接收

施測

不施測

研判會議

初步結果發文公告

未決議

有決議
學校確認

有疑義
(一週內回報，進入研判流程)

分區取件

無疑義

學校作業
鑑輔會作業

心評施測

心評人員會與學校承辦人聯繫
討論施測事宜

心評複審

初步結果尚
不需至通報
網接收資料

www.themegallery.com

學期分區鑑定－各分區期程分區 分區收件 分區派案 分區心評收件 分區複審 分區取件 

南

投 

日期 
3/9(三) 

09:00~12:00 3/14(一) 

3/15(二) 

4/18(一) 
4/19(二) 

4/20(三) 

5/30(一) 

地點 
南崗國中 

特教資源中心 

南崗國中 

特教資源中心 

光榮國小 

 

草

屯 

日期 
3/10(四) 

09:00~12:00 
旭光高中 

特教資源中心 

 

擇 2~3 日，由進

階心評主責審查

個案所需處理方

式，各校心評得

派一員出席協調

並領回資料。 

4/18(一) 
旭光高中 

特教資源中心 

 

該週由各區進階

心評擇 1~3 日出

席審查，審查案

量以均分為主 

5/30(一) 

地點 
旭光高中 

特教資源中心 

旭光高中 

特教資源中心 

旭光高中 

特教資源中心 

水

里 

日期 
3/8(二) 

13:00~16:00 
4/18(一) 5/30(一) 

地點 
水里國中 

輔導處 

水里國小 

特教資源中心 

水里國中 

輔導處 

竹

山 

日期 
3/9(三) 

09:00~12:00 
4/18(一) 5/30(一) 

地點 
延和國中 

3 樓會議室 

延和國中 

3 樓會議室 

延和國中 

3 樓會議室 

埔

里 

日期 
3/9(三) 

13:00~16:00 

3/11(五) 

3/14(一) 
4/18(一) 

4/21(四) 

4/22(五) 
5/30(一) 

地點 
埔里國小 

特教班生活教室 

埔里國小 

2 樓會議室 

埔里國小 

特教班生活教室 

埔里國小 

3 樓會議室 

埔里國小 

特教辦公室 

 



2-1-11

www.themegallery.com

學期分區鑑定－提報提醒公文DEMO

在家教育在
「月初小梯
次」提報

鑑輔有效日
期定義請參
閱PTT末
Q&A

www.themegallery.com

• 書審約在4/25~4/29辦理
書審結束後會有「初步結果清冊」
尚未議決個案不用填復出席綜判(一定會排程)

若有缺資料請依公文說明盡早補件

※書審結果如無疑義，即可視為最終結果；可著手
準備後續相關服務或事項之辦理(巡輔、教助、專
團、輔具、酌減人數、課程、IEP…)。

學期分區鑑定－初步結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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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分區鑑定－初審後調查綜判公文

發文公告結果清冊

線上接收

研判會議

初步結果發文公告

未決議

有決議

學校確認

有疑義
(一週內回報，進入研判流程)

無疑義

待彙整「回報訊息」後才會排
定細部時程

www.themegallery.com

學期分區鑑定－初步結果清冊說明

只要不是「尚未議決」，都是「有決議」
如對結果有疑義，請記得於回報時程內「提出出席綜合研判」
並請記得準備相關佐證(補上漏檢附的資料、更新醫療報告、更
新手冊、加做測驗、個案到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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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分區鑑定－表件填寫注意事項

姓名可以不用打碼，反正寄mail給我，只有我看的到
聯絡電話請務必要填，並且填正確

www.themegallery.com

請依「附件時程表」時間
出席
不要太早(晚)到

如需請巡輔教師出席
請與巡輔師聯繫確認後，
自行轉文至巡輔師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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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分區鑑定－接收資料注意事項

資料屬個案重要資訊
如無法於該時段內取件
請務必自行與各區區長
聯繫協調

www.themegallery.com

學期分區鑑定－接收資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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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分區鑑定－接收資料注意事項

接收「後」，再至「確定個案」查詢有效日期

小六跨階段安置

作業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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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跨階段安置

1. 填寫轉銜表並召開轉銜會議
2. 線上提報鑑定安置（跨階段安置區間）

3.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後續說明)
 原安置分散式班型欲轉安置至集中式特教班、在家教育或特殊教育學

校者，請另以鑑定安置申請表送件。

4. 4/23前將資料寄送至旭光高中特教資源中心
5. 本府函文後至特教通報網異動
備註：欲安置特教學校請務必於第２學期初依相關簡章提出申請

» 業務承辦人－楊雅雯 2562609

4/16~4/23 線上提報

轉進集中式須「重新評估」

www.themegallery.com

跨階段安置-流程
線上提報

寄送紙本資料(至資源中心)

研判會議

收件彙整

發文公告結果清冊

辦妥完轉銜異動後
線上接收

非轉安置至集中式且
志願為學區學校

1.轉至集中式
2.志願非學區學校

清冊書審

學校作業
鑑輔會作業

小學端：循轉銜規範，填寫
轉銜表異動到安置國中端

國中端：等待小學端辦理完畢
後，至接收區接收個案資料

4/23前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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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入學安置原則函文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0條第二項略以：學前教育階段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

學生以就近入學為原則。
二、復依本縣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第二點第(五)項第6款，依特殊教育法規範

之特殊班級學生轉學，得免辦戶籍遷移；本縣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要點第二
點第(五)項第6款，因特殊因素依規辦理轉學，如轉入：體育班、音樂班、美術
班或其它特殊班，得免辦戶籍遷移。爰此，特殊教育學生入學或轉學需經本縣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安置或需依據本縣國民中（小）學學生
學籍管理要點第二點辦理。

三、特殊教育學生經鑑定後安置學校原則如下，請貴校務必配合辦理：
(一)以學生所屬戶籍學區學校優先安置。
(二)學區學校無適當資源提供特殊教育者（例如：需要集中式特教班服務，但

學區學校無設立集中式特教班），得經鑑輔會評估後安置於其他學校。
(三)若學區學校特殊教育班型安置人數額滿，得經鑑輔會評估後安置於其他學

校。

110年12月10日府教輔特字第1100283693號函

www.themegallery.com

小六跨階段安置-紙本表件準備

1. 檢核表
2. 彙整表
3. 志願表(每個個案一張，請個案、家長簽章)

4. 戶籍謄本影本(每個個案一份)

5. 申請表,適應行為量表,身障證明,申請投特登記表(影本)

(若有要轉安置進集中式/進南投特殊教育學校者)

※線上提報完成後列印提報名冊(校內核章)

※個案前次鑑定結果清冊(double check上列表件正確性)

※轉銜會議紀錄(若已有召開，請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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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說明-新版檢核表

www.themegallery.com

總計案量應與彙整表案
量(通報網提報名冊)相
符

原中華適應行
為量表汰換

增列為所有個
案必要文件

表件說明-新版檢核表修改處



2-1-19

www.themegallery.com

檢核表說明-case1相同班型

www.themegallery.com
轉進集中式須「重新評估」

要進特殊學校的，請務
必要檢附申請特教學校
登記表影本

檢核表說明-case2轉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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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升學至外縣市學校之個案
延長其鑑輔適用有效期限
系統安置回原校
以一般轉學異動方式處理

檢核表說明-case3安置外縣市

送件內容與「相同班型」相
同

www.themegallery.com

表件說明2-新版彙整表

移除非本梯次處理的在家教
育類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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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說明2-新版彙整表

備註處再次提醒
轉安置入集中式要重新評估
在家教育不在本梯次作業

記得逐級核章

www.themegallery.com

表件說明3-新版志願表

增列戶籍及學區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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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說明3-學區怎麼查

https://data.nantou.gov.tw/dataset/doe-02

Google「南投縣學區」

www.theme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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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說明3-新版志願表

志願與學區學校不同
需鑑輔委員審查同意再行安置

www.themegallery.com

表件說明3-新版志願表

志願與學區學校不同
需鑑輔委員審查同意再行安置

增列學生簽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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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說明4-新版申請表(轉安置集中式用)

www.themegallery.com

表件說明4-新版申請表(轉安置集中式用)

增列學生簽章欄位

填寫備案，避免第一志願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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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階段安置

小六跨階段安置

學期分區鑑定
(上學期)

安置至國中端

學期分區鑑定
(下學期)

小六生舊案
重新評估

小六生已
完成重新
評估個案
安置國中

小六生新案
重新評估並安置國中

小六生舊案
因資料不全未完成重新評估

要去人家學校記得要
跟人家講

小六生於本學期分區鑑定提報者
申請表上的安置學校請填寫國中端

並檢附戶籍謄本影本

www.themegallery.com

Q:學生有準備去考體育班/音樂班/美術班或就讀本
縣私校/實驗教育機構，如何處理?

A:
提報時程為4月，至結案(5月底)時通常仍未能確
定是否能錄取，建議志願先填戶籍所屬學區學校，
先以學區學校做安置。
如後續學生有考上各種特殊班或錄取私校，再請
學校行文至南投縣政府並檢附報到通知書(或榜單)
敘明個案要更改安置。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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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本校王○明學生欲更改小六跨階段安置學校事宜，
請鑒核。

說明：
一、依據鈞府111年5月○○日府教輔特字第○○ ○○號函辦

理。
二、本校國小六年級學生王○明，原於小六跨階段轉銜安置梯

次安置於幸福國中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因該生已考取
美滿國中體育班，欲更改安置單位至美滿國中不分類(身障
類資源班)，請鈞府協助更改特教安置結果。

三、檢附該生報到通知書/錄取榜單乙份。
四、副本抄送至幸福國中與美滿國中，俾辦理後續安置事宜。

更改安置公文DEMO

www.themegallery.com

Q:
小六學生畢業後欲跨階段安置到外縣市，需要提
報鑑定安置嗎?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A:
1.小六應屆畢業生不管是跨階段安置至本縣或外
縣市國中皆須提報鑑定安置(更新鑑輔有效日期)。
2.本縣鑑輔會僅可先將個案於通報網上確認障礙
類別並安置於原學校，請學校另於學生確定安置
學校後，比照跨縣市轉學流程辦理。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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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修業年限/暫緩入學

作業細節

www.themegallery.com

延長修業年限-(國三除外)

1. 召開特推會
2. 提報鑑定安置
3.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含特推會會議紀錄）
4. 3/22前寄送至旭光高中特教資源中心
5. 本縣鑑輔會研判
6. 本府函文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

備註：1. 國三生提前至上學期辦理（12月）
2. 國民教育階段至多延長二年為限

3/16~3/22 線上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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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emegallery.com

延長修業-流程
線上提報

寄送紙本資料(至資源中心)

研判會議

收件彙整

發文公告結果清冊

線上接收

學校作業
鑑輔會作業

※請務必派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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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處理

www.themegallery.com

函文至特教科提出申訴1.鑑定安置過程
2.申復結果
1.鑑定安置過程
2.申復結果

對鑑定安置結果/過程有疑義
您可以有以下做法

參加綜合研判會議(檢附新事證)

最近一次月初小梯次區間提報重新評估/安置

初步鑑定
安置結果
初步鑑定
安置結果

綜合研判
會議結果
綜合研判
會議結果

提報重新
安置結果
提報重新
安置結果

有疑義

函文至特教科提出申復(來文需檢附新事證)
觀察半年或一年後再次提報(蒐集新事證)

函文至特教科提出申復

(來文需檢附新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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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www.themegallery.com

補充：鑑輔適用有效日期對應鑑定區間

鑑輔適用
階段有效

日期
教育階段 提報

時程 重新提報鑑定梯次 備註

9月1日 國三 上學期 國三補障礙再確認 僅限國三學生

10月1日 國中、小 上學期 學期分區鑑定

3月1日 國中、小 下學期 學期分區鑑定

4月1日 小六 下學期 小六跨階段 僅限小六

6月30日 國中、小 六月轉
安置

服務至該學年度結束，六月轉安置梯次提
報「身分到期中止服務」

(5月中旬會發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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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籍設在
特殊教育班

學生學籍設在
普通班

學生學籍設在
普通班

視障－僅安置視障生，部分時間由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視障生相關
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安置中重度障礙學生為原則，學生大部分時間在特殊教育班學習，
並可配合分散式資源班或普通班課程進行融合學習。

聽障－僅安置聽障生，部分時間由聽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聽障生相關
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不分類－部分時間由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Click to add Title

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部分時間至資源班上課，由特殊教育教師依
據學生需求安排抽離、外加或入班課程，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

調整及支援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巡迴輔導班

分散式資源班

補充：本縣特教生安置班型

情障－僅安置情障生，部分時間由情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情障生相關
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在家教育－學生全時在家中、機構或醫院，部分時間由在家教育巡迴
輔導教師提供相關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依學生障礙類型及
程度再細分為５類

www.themegallery.com

學期分區鑑定－各分區收件負責組長
分區 負責鄉鎮/工作內容 學校 負責人 電話 電子信箱

南投區 南投、名間、中寮

南崗
國中 洪淑冰 2222460

轉262 sue39726@gmail.com

光榮
國小 曾珮瑜 2332550

轉312 ppd823@hotmail.com

草屯區 草屯、國姓

旭光
高中 許祐嘉 2563472

轉406 yuga@mail.skjhs.ntct.edu.tw

草屯
國小 朱蓮卿 2362007

轉271 vivashine1326@yahoo.com.tw

埔里區 埔里、魚池、仁愛

埔里
國中 孫瑜成 2904484 frank1997.tw@yahoo.com.tw

埔里
國小 徐熏翎 2982034

轉084 stelydog1011@hotmail.com

竹山區 竹山、鹿谷 延和
國中 黃伶如 2658641

轉47 t07974@go.edu.tw

水里區 水里、集集、信義 水里
國中 潘佳玲 2770134

轉115 lemontreepan@gmail.com

特教資源
中心-鑑

定安置組

※國教階段※
國三補障礙再確認、學期分
區鑑定、延長修業年限、小

六跨階段安置

旭光
高中 張俊鈞 2562609 t107008@mail.skjhs.ntct.edu.tw

※轉安置※
轉學轉班型、在家教育申請、

放棄特殊教育服務

旭光
高中 楊雅雯 2562609 snow10274@mail.skjhs.n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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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小梯次鑑定

作業細節
(轉安置、在家教育、放棄身分)

特教資源中心 楊雅雯

www.themegallery.com

月初小梯次鑑定-注意事項
主要辦理：
1.轉安置

2.在家教育

3.放棄特殊教育身分

※不會有公文提醒，有幾個月是沒有辦理的。

※線上提報與紙本送件(郵戳為憑)時程相同。

※紙本資料請用掛號寄至特教資源中心(旭光高中內)。

※111年「3月梯次」調整為3/8~3/15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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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鑑定安置作業時程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學期分區鑑定

國三補障礙

國三延長

延長修業年限

小六跨階段

轉安置

在家教育

放棄特教服務

國二為主小六為主

僅限國三

僅限國三

小一至國二

僅限確認障礙學生

月初1-7日可提報，提報截止日即送件截止日

月初小梯次

www.themegallery.com

月初小梯次鑑定流程

線上提報

寄送紙本資料(至資源中心)

研判會議

收件彙整

發文公告結果清冊

線上接收

學校作業
鑑輔會作業

月初1-7日可提報，提報截止日即送件截止日(郵戳為憑)

請用掛號寄(不然寄丟會很麻煩)

※無心評派案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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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小梯次

轉安置

縣內轉學

校內轉班型

縣外轉入

放棄 在家教育

轉安置、放棄特教身分及申請在家教育
請在月初小梯次提報，不要在學期分區鑑定提報

www.themegallery.com

轉安置－縣內轉學

1. 召開特推會及轉銜會議

2. 提報鑑定安置(※皆由原學校提報※)

3.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含特推會／轉銜之會議紀錄）

4. 資料寄送至特教資源中心

5. 本縣鑑輔會研判

6. 本府函文後由原學校至特教通報網辦理轉銜異動
後，再由新學校接收學生資料

分散式→分散式：送件資料審查
分散式↔集中式：出席綜合研判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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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安置－校內轉班型

1. 召開特推會

2. 提報鑑定安置

3.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含特推會會議紀錄）

4. 資料寄送至特教資源中心

5. 本縣鑑輔會研判

6. 本府函文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資料

分散式→分散式：送件資料審查
分散式↔集中式：需出席綜合研判會議

www.themegallery.com

轉安置－跨縣轉學

縣外→縣內(取得南投縣相關特教服務資格)
1. 提報鑑定安置
2.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
3. 資料寄送至特教資源中心
4. 本縣鑑輔會研判
5. 本府函文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

完成轉安置手續後，需於一年內提出重新鑑定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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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安置－跨縣轉學
縣內→縣外(不須經過鑑定)
1. 與欲安置學校聯繫確認
2. 通報網填寫轉銜表，並召開特推會議
3. 將IEP及轉銜、鑑定相關資料寄送至新學校
4. 發文（說明障別、程度/亞型與安置班型）給本府，副
本給新學校

5. 進行通報網異動

通報網轉銜異動疑問
承辦人－許淑春候用校長 2222106 #1353

www.themegallery.com

在家教育

1. 請家長或監護人透過學籍所屬學校提報鑑定安置
2. 舊案：由在家教育巡輔教師訪視、評估個案
新案：由本府派心評人員訪視、評估個案

3. 填寫相關表件並核章
4. 資料寄送至特教資源中心
5. 本縣鑑輔會研判-綜合研判會議
6. 本府函文後各校至特教通報網辦理接收
7. 各校知會家長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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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接受特教服務

1. 召開特推會（務必請邀請家長出席）
2. 提報鑑定安置
3. 填寫並檢附相關表件
 通報網提報名冊
 南投縣身心障礙學生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申請書
 特推會會議紀錄

4. 寄送至特教資源中心
5. 本縣鑑輔會研判
6. 本府函文後至特教通報網接收
備註：1.請各校務必提醒家長特殊教育相關權利及義務。

2.如放棄者自本府函文起兩年內不得向本縣鑑輔會再提出
鑑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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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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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要接收鑑定安置學生時發現鑑定結果和
安置情形有誤。

A:
請不要接收，電洽鑑定安置承辦人確認修
正無誤後再接受。
049-2562609 特教資源中心 張俊鈞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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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學生從A校縣內轉學至B校，B校從系統接
收學生資料後，系統上的班型變成「普通
班接受特教服務」。

A:
轉銜的過程系統會判定B校若無設立某些班
型會自動修正，導致錯誤，故請各校進行
縣內轉學務必於轉安置區間提報。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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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外縣市轉學生，已經被其他縣市鑑定安置，是否
還需要經本縣的鑑定安置確認？

A:
原則上尊重其他縣市鑑輔會的鑑定安置決議，但
各縣市的特殊教育服務與安置的標準不盡相同，
學生在外縣市適合的安置，轉學後不一定適切，
且學生轉學後可能狀況改變並有一段適應期，故
請學校先行提報轉安置並評估其適應狀況，一年
內提出重新鑑定安置，以確認個案身分及安置。

※外縣市轉入記得要提報轉安置※

Q&A



2-3-3

www.themegallery.com

Q:
校內疑似身障學生的初篩工作，學校特教
業務承辦人不會施作三項前測和計分，可
以請巡迴輔導老師幫忙施測嗎?

A:
可以請教巡迴輔導老師使用和計分方式，
但為利於特教業務承接，仍請特教業務承
辦人進行施測和計分。

Q&A

www.themegallery.com

Q:
學生(確認生)鑑輔適用階段有效日期到期需重新鑑
定，但初篩施測三項前測分數皆高於切截分數，請
問還需要提報鑑定嗎?(舊案)

A:
1.要，意味經過校內教學輔導介入，該生基本學業
能力已有所提升，請蒐集學生學習無困難佐證，
並研判為非特教生，可回歸普通班學習。

2.若仍有學習困難，建議繼續進行第二階段評估，
釐清學習問題。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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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學生鑑定安置結果為非特生，請問需要至
通報網接收鑑定安置結果嗎?

A:
要，不論鑑定安置結果如何，都須至通報
網進行接收的動作，學生通報網上的資料
才會更新。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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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通報系統上的「鑑輔適用階段日期」，若
孩子超過此日期尚未再重新鑑定，會有何
影響嗎?

A:
申請各項服務上會有影響。

(109年6月1日府教輔特字第1090127117號)
有效期定義為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至該日期學期結束止。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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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障礙學生會考、大型考試需考場服務措施
者要怎麼辦?

A:
依考試簡章向主辦單位申請，可以檢附身
心障礙學生證明。

身心障礙學生證明須鑑輔會註記特殊需求，
須於鑑定時檢附IEP資料(含校內考場服務
項目說明) 。 通常於學期分區鑑定(下學期)、國三補障礙辦理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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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提報學障類組，為什麼會被判為智障?

A:
1. 提報類組為學校觀察個案疑似障礙的傾向及送件時
依據提報組別檢附相關佐證(有送件的方向性)。
2. 判定障別時，主要依據學校所附資料及心評施測資
料結果判定，在施測過程中有可能會發現其他問題，
心評會進一步做釐清及施測，因此結果可能與提報時
會有所不同。

Q&A



2-4-1

測驗工具借用系統

www.themegallery.com

借用流程-注意事項

上網填寫借用
單

等待單據審核
通過

攜帶借用單至
中心領取工具

超過三個工作天未審核，請來電洽詢承辦人，
049-2562609，楊雅雯老師

※記得填寫預計領用時間(建議填單與領用至少間隔2天)

※領用時請一定要攜帶借用單(記得簽章)

※非耗材類請記得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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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老師個人帳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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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登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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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左方測驗工具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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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列表選擇借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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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借用之細節

www.themegallery.com

填寫個別工具借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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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備註欄填寫
預計領取時間及領取人員

www.themegallery.com

「全部工具」點完，再點
確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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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再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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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申請表並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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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出此表並至中心領取

www.themegallery.com

借用流程簡要說明

上網填寫借用
單

等待單據審核
通過

攜帶借用單至
中心領取工具

超過三個工作天未審核，請來電洽詢承辦人，
049-2562609，楊雅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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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還後請確認歸還狀態



 

初篩 

測驗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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